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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（ 現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） 及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老 街 溪 流 經 本

案 區 段 處 未 妥 善 規 劃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， 亦 未 對 既 有 河 防 建 造 物 切 實 管 理 維 護

以 保 障 臨 側 住 宅 區 安 全 ， 均 有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違 失 。 桃 園 縣 政 府 未 查 證 老

街 溪 河 川 管 制 範 圍 之 公 告 並 會 相 關 水 利 主 管 單 位 即 率 予 核 發 建 築 執 照 且 依

法 該 府 應 負 縣 管 河 川 檢 查 與 養 護 之 責 ， 本 案 河 川 區 段 處 僅 有 系 爭 駁 坎 一 項

公 用 河 防 建 造 物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防 汛 期 後 經 告 知 該 既

有 駁 坎 業 已 出 現 破 壞 之 情 況 下 ， 猶 未 依 法 執 行 修 復 ， 顯 有 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

職 務 及 未 盡 管 理 公 物 之 違 失 。 又 該 府 未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， 妥

善 協 助 本 案 受 災 民 眾 後 續 安 置 及 重 建 事 宜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本 件 係 位 於 桃 園 縣 中 壢 市 光 明 里 光 輝 二 街 二 號 、 四 號 、 二 十 一 號 、 二 十 三 號 等 伍 層

集 合 住 宅 建 築 物 ，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納 莉 颱 風 來 襲 時 倒 塌 毀 損 。 案 經 詳

查 相 關 卷 證 圖 說 及 法 令 規 定 ， 剖 析 系 爭 事 項 後 ， 認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（ 現 經 濟 部 水 利

署 ） 及 桃 園 縣 政 府 有 下 列 違 失 ：   

一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未 查 證 河 川 管 制 範 圍 之 公 告 並 會 相 關 水 利 主 管 單 位 即 核 發 建 築 執 照 ， 顯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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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失 。  

( 一 ) 按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，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

行 其 職 務 。 水 利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、 第 八 十 三 規 定 ，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或 堤 防 預 定 線 內 之

土 地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後 ， 得 依 法 徵 收 之 ； 未 徵 收 者 ， 為 防

止 水 患 ， 並 得 限 制 其 使 用 。 第 八 十 三 條 尋 常 洪 水 位 行 水 區 域 之 土 地 ， 不 得 私 有 ； 其

已 為 私 有 者 ， 得 由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徵 收 之 ， 未 徵 收 者 ， 為 防 止 水 患 ， 並 得 限 制 其 使 用 。

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（ 710114 ） 第 十 七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， 為 保 護 河 防 安 全 禁 止 在 河 川

行 水 區 域 或 堤 防 預 定 線 上 施 設 工 廠 房 屋 或 其 他 足 以 妨 礙 水 流 之 建 造 物 。 次 按 建 築 法

第 二 條 規 定 ，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在 縣 （ 市 ） 為 工 務 局 或 建 設 局 ， 故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核 發 建

（ 使 ） 照 ， 應 依 循 水 利 法 暨 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等 有 關 禁 限 建 管 制 規 定 辦 理 ， 先 予

敘 明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本 案 系 爭 建 物 領 有 桃 園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七 十 四 年 三 月 八 日 核 發 之 （ 七 四 ） 桃 縣

建 管 執 照 字 第 二 一 四 號 建 造 執 照 ， 起 造 人 為 李 國 興 等 二 十 九 人 ， 系 爭 基 地 面 積 三 、

一 五 六 ‧ 九 八 帄 方 公 尺 ， 建 蔽 率 十 分 之 四 ‧ 七 ， 建 築 物 規 模 為 地 下 一 層 、 地 上 五 層

五 棟 八 十 五 戶 集 合 住 宅 ， 為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。 本 案 建 築 基 地 所 在 之 都 市 計 畫 使 用 分 區

係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告 實 施 之 「 住 宅 區 」 。 依 據 本 案 建 造 執 照 卷 【 七 十 四 年

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桃 園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建 丁 字 第 八 七 三 號 「 建 築 線 指 示 （ 定 ） 圖 」 】 及 使

用 執 照 卷 【 「 現 況 計 畫 圖 」 、 「 基 地 面 積 計 算 示 意 圖 」 與 「 總 配 置 圖 」 （ 竣 工 圖 ）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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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相 關 圖 說 繪 製 內 容 顯 示 ， 本 案 建 築 基 地 西 側 臨 接 八 米 計 畫 道 路 （ 光 輝 街 ） ， 東 側

與 六 十 米 寬 老 街 溪 相 接 ， 該 基 地 於 臨 接 老 街 溪 側 標 示 「 現 有 駁 坎 」 係 本 案 建 造 執 照

核 發 前 已 存 在 ， 駁 坎 東 側 部 分 土 地 雖 為 本 案 建 築 基 地 範 圍 但 已 標 示 為 流 失 地 ， 未 作

規 劃 使 用 。 嗣 七 十 五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該 局 核 發 本 案 五 二 號 使 用 執 照 。 惟 據 九 十 一 年 一

月 二 十 一 日 桃 園 縣 政 府 復 本 院 說 明 函 謂 ： 本 案 建 築 基 地 所 在 之 都 市 計 畫 為 中 壢 帄 鎮

都 市 擴 大 修 訂 計 畫 ， 使 用 分 區 為 住 宅 區 係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告 實 施 ， 使 用 地

編 定 地 為 旱 十 八 號 ， 且 位 於 河 川 區 域 線 內 屬 於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六 十 七 年 四 月 十

八 日 公 告 之 河 川 管 制 禁 建 範 圍 。 職 故 ， 本 案 系 爭 建 物 之 建 造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之 核 發

有 違 水 利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、 第 八 十 三 規 定 暨 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（ 710114 ） 第 十 七 條

第 三 款 規 定 ， 顯 未 查 證 相 關 河 川 管 制 之 公 告 範 圍 並 會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致 生 違 法

之 行 政 處 分 ， 顯 有 不 當 。  

( 三 ) 另 有 關 依 水 利 法 河 川 管 制 範 圍 禁 建 與 都 市 計 畫 法 間 規 範 衝 突 ，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如 何 加

強 聯 繫 協 調 、 整 體 規 劃 ， 俾 維 人 民 財 產 權 ，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及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應 予 檢 討

辦 理 見 復 。  

二 、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（ 現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） 及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老 街 溪 流 經 本 案 區 段 處 未

妥 善 規 劃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， 亦 未 對 既 有 河 防 建 造 物 切 實 管 理 維 護 以 保 障 臨 側 住 宅 區 安

全 ， 核 有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七 十 九 年 修 正 之 「 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」 規 定 ： 本 規 則 所 稱 管 理 機 關 ， 在 省 為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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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 省 水 利 局 ， 在 縣 為 縣 政 府 ； 「 主 、 次 要 河 川 治 理 工 程 之 規 劃 、 設 計 及 施 工 」 為 「 省

管 理 機 關 」 辦 理 事 項 ， 「 次 要 、 普 通 河 川 河 防 建 造 物 之 檢 查 與 養 護 」 則 為 「 縣 管 理

機 關 」 辦 理 事 項 ； 省 管 理 機 關 經 辦 完 工 之 河 防 建 造 物 ， 應 列 冊 並 附 圖 移 交 縣 管 理 機

關 接 管 。 該 規 則 第 三 條 、 第 六 條 、 第 七 條 、 第 八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據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修

訂 之 本 規 則 第 二 條 、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有 關 「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之 規 劃 、 設 計 、 施 工 及 河 防

建 造 物 之 檢 查 與 養 護 」 係 屬 本 規 則 所 稱 「 河 川 管 理 」 事 項 ； 並 修 訂 本 規 則 之 省 主 管

機 關 為 台 灣 省 政 府 ， 省 管 理 機 關 為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， 而 縣 主 管 機 關 與 縣 管 理 機 關

均 為 縣 政 府 。  

( 二 ) 查 「 老 街 溪 治 理 計 畫 」 係 由 前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（ 後 改 為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） 負 責 辦 理 ，

並 於 七 十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公 告 實 施 。 本 案 「 老 街 溪 」 係 由 台 灣 省 政 府 於 八 十 七 年

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告 為 「 桃 園 縣 管 河 川 」 。 未 公 告 為 縣 管 河 川 前 ， 該 溪 為 「 次 要 河 川 」 ，

故 有 關 其 「 河 川 區 域 之 劃 定 與 變 更 及 河 川 治 理 工 程 之 規 劃 、 設 計 及 施 工 」 為 前 台 灣

省 水 利 局 、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負 責 辦 理 事 項 ， 而 「 河 防 建 造 物 之 檢 查 與 養 護 」 則

屬 桃 園 縣 政 府 負 責 業 務 。 又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五 日 前 台 灣 省 北 區 水 資 源 局 與 桃 園 縣 政 府

辦 理 本 案 老 街 溪 移 交 接 管 工 作 在 案 。 「 老 街 溪 」 於 桃 園 縣 中 壢 市 光 輝 二 街 東 側 三 座

屋 段 舊 社 段 四 四 七 及 四 四 七 之 一 地 號 即 本 案 建 築 基 地 處 設 有 「 既 有 駁 坎 」 ， 九 十 年

九 月 十 七 日 納 莉 颱 風 來 襲 時 ， 上 開 駁 坎 部 分 破 壞 ， 並 引 發 鄰 側 伍 層 建 築 物 即 本 案 系

爭 建 築 物 塌 陷 。 據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函 及 桃 園 縣 政 府 同 年 七 月 二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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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日 函 表 示 ， 前 開 駁 坎 非 前 省 水 利 局 或 前 省 府 水 利 處 所 興 建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亦 無 駁 坎

相 關 資 料 且 表 示 因 年 代 已 久 無 法 查 證 施 設 單 位 ； 該 駁 坎 不 屬 辦 理 移 交 接 管 事 項 ， 亦

因 無 該 駁 坎 設 計 圖 說 等 資 料 ， 相 關 河 川 管 理 權 責 單 位 無 法 研 判 本 案 駁 坎 於 破 壞 前 是

否 符 合 安 全 標 準 ， 故 無 責 任 云 云  

( 三 ) 經 核 ， 老 街 溪 治 理 計 畫 ， 其 計 畫 洪 水 量 係 以 五 十 年 頻 率 之 洪 峰 流 量 規 劃 各 河 段 之 計

畫 洪 水 量 。 本 案 系 爭 「 既 有 駁 坎 」 早 於 該 治 理 計 畫 前 已 存 在 ， 且 年 代 久 遠 不 復 記 憶 。

然 查 該 計 畫 現 有 防 洪 工 程 設 施 ， 未 列 該 既 有 駁 坎 ， 是 則 該 計 畫 確 否 經 詳 實 勘 查 審 慎

律 定 ， 已 非 無 疑 。 又 ， 老 街 溪 流 入 人 口 稠 密 之 中 壢 市 區 ， 於 九 十 年 納 利 颱 風 來 襲 在

未 淹 過 既 有 駁 坎 高 度 下 即 造 成 本 案 基 地 坍 陷 。 該 河 川 於 本 案 基 地 附 近 ， 除 系 爭 駁 坎

外 ， 相 關 權 責 機 關 並 未 設 有 其 他 河 防 建 造 物 以 保 護 臨 側 住 宅 區 安 全 ， 歷 年 來 相 關 單

位 對 於 該 區 段 僅 有 之 駁 坎 亦 無 維 護 及 管 理 紀 錄 可 查 ， 按 「 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」 規

定 有 關 「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之 規 劃 、 設 計 、 施 工 及 河 防 建 造 物 之 檢 查 與 養 護 」 係 屬 該 規

則 所 稱 「 河 川 管 理 」 事 項 ，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於 老 街 溪 流 經 該 區 段 處 ， 在 原 規 劃 之 洪 水

頻 率 下 ， 何 以 不 需 設 置 河 防 建 造 物 而 可 認 為 周 邊 住 宅 區 安 全 無 虞 ？ 顯 與 經 驗 及 論 理

法 則 有 違 ， 且 由 本 案 既 有 駁 坎 業 亦 已 因 颱 風 來 襲 而 破 壞 之 事 實 ， 足 證 該 區 段 河 川 境

界 並 非 屬 不 需 任 何 河 防 建 造 物 尌 能 維 持 安 全 之 地 點 ， 本 案 主 管 機 關 應 作 為 而 不 作

為 ， 核 有 怠 失 之 責 。  

三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依 法 應 負 縣 管 河 川 檢 查 與 養 護 之 責 ， 本 案 河 川 區 段 處 ， 僅 設 有 既 有 系 爭 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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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 一 項 公 用 河 防 建 造 物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防 汛 期 後 經 告 知 該 既 有 駁

坎 業 已 出 現 破 壞 之 情 況 下 ， 猶 未 依 法 執 行 修 復 ， 顯 有 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及 未 盡 管 理

公 物 之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大 法 官 解 釋 第 四 ○ ○ 號 稱 ： 「 公 用 地 役 關 係 乃 私 有 土 地 而 具 有 公 共 用 物 性 質 之 法

律 關 係 ， 與 民 法 上 地 役 權 之 概 念 有 間 ， 久 為 我 國 法 制 所 承 認 （ 參 照 本 院 釋 字 第 二 五

五 號 解 釋 、 行 政 法 院 四 十 五 年 判 字 第 八 號 及 六 十 一 年 判 字 第 四 三 五 號 判 例 ） 。 既 成

道 路 成 立 公 用 地 役 關 係 ， 首 須 為 不 特 定 之 公 眾 通 行 所 必 要 ， 而 非 僅 為 通 行 之 便 利 或

省 時 ； 其 次 ， 於 公 眾 通 行 之 初 ，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並 無 阻 止 之 情 事 ； 其 三 ， 須 經 歷 之 年

代 久 遠 而 未 曾 中 斷 ， 所 謂 年 代 久 遠 雖 不 必 限 定 其 期 間 ， 但 仍 應 以 時 日 長 久 ， 一 般 人

無 復 記 憶 其 確 實 之 起 始 ， 僅 能 知 其 梗 概 （ 例 如 始 於 日 據 時 期 、 八 七 水 災 等 ） 為 必 要 。 」

故 如 私 有 土 地 設 置 建 造 物 （ 如 堤 防 ） 供 公 眾 使 用 且 年 代 久 遠 而 不 復 記 憶 ， 亦 無 任 何

私 人 加 以 管 理 ， 基 於 同 一 法 律 理 由 該 建 造 物 亦 應 為 公 物 ， 且 與 該 私 有 土 地 所 有 人 成

立 公 用 地 上 關 係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( 二 ) 次 按 大 法 官 解 釋 第 四 六 九 號 理 由 書 稱 ： 「 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， 致 人 民 自 由 或 權 利

遭 受 損 害 者 ， 係 指 凡 公 務 員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符 合 ： 行 使 公 權 力 、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、 行 為

違 法 、 特 定 人 自 由 或 權 利 所 受 損 害 與 違 法 行 為 間 具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之 要 件 ， 而 非 純 屬

天 然 災 害 或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所 致 者 ， 並 不 以 被 害 人 對 於 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 之 職 務 行 為 有

公 法 上 請 求 權 存 在 ， 經 請 求 其 執 行 而 怠 於 執 行 為 必 要 。 惟 法 律 之 種 類 繁 多 ， 其 規 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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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目 的 亦 各 有 不 同 ， 『 倘 法 律 規 範 之 目 的 係 為 保 障 人 民 生 命 、 身 體 及 財 產 等 法 益 ，

且 對 主 管 機 關 應 執 行 職 務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事 項 規 定 明 確 ， 該 管 機 關 公 務 員 依 此 規 定 對

可 得 特 定 之 人 負 有 作 為 義 務 已 無 不 作 為 之 裁 量 空 間 ， 猶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怠 於 執 行 職 務

或 拒 不 為 職 務 上 應 為 之 行 為 ， 致 特 定 人 之 自 由 或 權 利 遭 受 損 害 ， 自 屬 違 法 。 』 至 前

開 法 律 規 範 保 障 目 的 之 探 求 ， 應 尌 具 體 個 案 而 定 ， 如 法 律 明 確 規 定 特 定 人 得 享 有 權

利 ， 或 對 符 合 法 定 條 件 而 可 得 特 定 之 人 ， 授 予 向 行 政 主 體 或 國 家 機 關 為 一 定 作 為 之

請 求 權 者 ， 其 規 範 目 的 在 於 保 障 個 人 權 益 ， 固 無 疑 義 ； 如 法 律 雖 係 為 公 共 利 益 或 一

般 國 民 福 祉 而 設 之 規 定 ， 但 尌 法 律 之 整 體 結 構 、 適 用 對 象 、 所 欲 產 生 之 規 範 效 果 及

社 會 發 展 因 素 等 綜 合 判 斷 ， 可 得 知 亦 有 保 障 特 定 人 之 意 旨 時 ， 則 個 人 主 張 其 權 益 因

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而 受 損 害 者 ， 即 應 許 其 依 法 請 求 救 濟 。 」 故 如 行 政 機 關 依 法 令

負 有 作 為 義 務 而 已 無 不 作 為 之 裁 量 餘 地 ， 即 有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違 失 。  

( 三 ) 查 水 利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，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在 縣 （ 市 ） 為 縣 市 政 府 。 同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、 第

七 十 五 條 、 第 七 十 六 條 、 第 七 十 七 條 、 第 八 十 二 條 、 第 八 十 三 條 等 規 定 ， 主 管 機 關

應 酌 量 歷 年 水 勢 ， 決 定 設 防 之 水 位 或 日 期 。 由 設 防 日 起 至 撤 防 日 止 ， 為 防 汛 期 。 主

管 機 關 得 於 水 道 防 護 範 圍 內 ， 執 行 警 察 職 權 。 防 汛 期 間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， 得 商 調

防 區 內 之 軍 警 協 同 防 護 。 防 汛 緊 急 時 ， 主 管 機 關 為 緊 急 處 置 ， 得 尌 地 徵 用 關 於 搶 護

必 需 之 物 料 、 人 工 、 土 地 ， 並 得 拆 毀 防 礙 水 流 之 障 礙 物 。 前 項 徵 用 之 物 料 、 人 工 、

土 地 及 拆 毀 之 物 ，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事 後 酌 給 相 當 之 補 償 。 辦 理 防 汛 機 關 ， 於 防 汛 期 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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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指 揮 沿 河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協 助 ， 遇 有 緊 急 情 形 時 ，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即 發 動 民 力 ， 駐

堤 協 防 。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或 堤 防 預 定 線 內 之 土 地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

定 公 告 後 ， 得 依 法 徵 收 之 ； 未 徵 收 者 ， 為 防 止 水 患 ， 並 得 限 制 其 使 用 但 不 得 逕 為 分

割 登 記 。 尋 常 洪 水 位 行 水 區 域 之 土 地 ， 不 得 私 有 ； 其 已 為 私 有 者 ， 得 由 主 管 機 關 依

法 徵 收 之 ， 未 徵 收 者 ， 為 防 止 水 患 ， 並 得 限 制 其 使 用 但 不 得 逕 為 分 割 登 記 。 前 項 所

稱 洪 水 位 行 水 區 域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之 。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一

百 五 十 三 條 水 道 建 造 物 之 歲 修 工 程 ， 除 有 特 殊 情 形 於 事 先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

外 ， 凡 未 能 按 期 竣 工 者 ， 主 管 人 員 應 受 處 分 等 語 。 故 主 管 應 依 前 揭 法 令 妥 善 維 護 水

道 治 理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( 四 ) 經 查 ， 本 案 建 築 物 毗 鄰 老 街 溪 側 早 於 八 十 八 年 時 即 出 現 傾 斜 情 形 ， 中 壢 市 公 所 八 十

八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（ 八 八 中 市 工 字 第 五 三 六 三 二 號 ） 函 桃 園 縣 政 府 稱 ， 本 市 光 明 里 光

輝 二 街 巷 弄 旁 老 街 溪 河 堤 基 礎 掏 空 及 龜 裂 ， 請 該 府 派 員 勘 查 並 辦 理 河 堤 改 建 ， 以 維

人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。 同 年 月 二 十 九 日 桃 園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及 中 壢 市 公 所 辦 理 本 案 「 中

壢 市 光 明 里 光 輝 二 街 巷 弄 老 街 溪 河 堤 改 建 案 」 會 勘 ， 勘 查 後 工 務 局 意 見 為 「 毗 鄰 老

街 溪 整 棟 建 物 明 顯 傾 斜 ， 護 岸 後 土 方 挖 空 ， 地 基 鬆 動 ， 請 中 壢 市 公 所 速 臨 時 灌 漿 補

強 後 ， 再 研 補 救 改 善 方 案 」 。 然 中 壢 市 公 所 認 為 ， 該 棟 公 寓 係 因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而 傾

斜 ， 原 因 房 屋 基 地 不 穩 ， 現 場 勘 查 為 屋 後 搭 蓋 違 章 建 築 ， 地 面 、 圍 牆 均 有 龜 裂 ， 因

屬 違 建 且 為 私 人 土 地 ， 為 避 免 圖 利 他 人 ， 故 未 灌 漿 補 強 。 （ 桃 園 縣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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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二 十 六 日 復 本 院 詢 問 函 ） 。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陳 訴 人 再 向 中 壢 市 公 所 陳 情 ， 謂 其 居

所 背 靠 老 街 溪 之 河 堤 基 礎 為 九 二 一 地 震 損 毀 ， 影 響 住 屋 安 危 請 求 整 治 河 堤 護 岸 工

程 。 桃 園 縣 政 府 及 中 壢 市 公 所 乃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二 日 辦 理 會 勘 ， 據 會 勘 紀 錄 記 載 稱 認 ，

該 建 物 背 靠 老 街 溪 之 河 堤 基 礎 ， 非 陳 情 人 所 稱 受 九 二 一 地 震 影 響 造 成 基 礎 掏 空 ， 進

而 使 居 所 傾 斜 龜 裂 ， 而 係 建 商 將 其 居 所 後 半 部 建 於 其 所 填 帄 河 堤 基 礎 上 ， 故 經 九 二

一 地 震 影 響 造 成 不 均 勻 下 陷 而 產 生 居 所 傾 斜 龜 裂 ， 請 自 行 招 商 處 理 云 云 。  

( 五 ) 經 核 ， 本 案 系 爭 建 築 基 地 所 在 之 都 市 計 畫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住 宅 區 」 ， 該 基 地 位 於 老 街

溪 河 川 區 域 線 內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違 法 發 照 在 先 已 如 前 述 。 故 該 建 物 暨 居 民 之 生 命 身 體

財 產 之 風 險 係 由 該 府 所 致 ， 依 『 創 造 風 險 者 ， 應 控 制 風 險 』 之 法 理 ， 該 府 本 應 依 法

加 以 補 救 。 然 而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該 既 有 駁 坎 已 有 破 壞 情 形 ， 桃 園 縣

政 府 與 中 壢 市 公 所 至 現 場 勘 查 ， 仍 猶 以 「 屬 私 人 土 地 、 避 免 圖 利 他 人 」 云 云 而 要 求

住 戶 「 自 行 招 商 處 理 」 之 方 式 ， 故 不 處 理 ， 肇 致 居 民 之 生 命 身 體 財 產 遭 受 損 失 。 即

已 有 不 當 ， 又 水 利 法 雖 係 為 公 共 利 益 及 國 民 福 祉 而 設 之 規 定 ， 但 尌 其 整 體 結 構 、 適

用 對 象 、 所 欲 產 生 之 規 範 效 果 及 社 會 發 展 因 素 等 綜 合 判 斷 ， 亦 有 保 障 特 定 河 岸 側 住

居 人 之 意 旨 時 ， 且 本 案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防 汛 期 後 經 告 知 該 既 有 駁 坎

業 已 出 現 破 壞 之 情 況 下 ， 該 府 之 裁 量 權 已 萎 縮 至 零 ， 猶 因 故 意 置 水 利 法 暨 台 灣 省 河

川 管 理 規 則 於 不 顧 ， 拒 不 為 職 務 上 應 為 之 修 復 行 為 ， 致 特 定 人 之 身 體 與 財 產 遭 受 損

害 ， 自 屬 違 法 。  



 一 ○  

( 六 ) 另 本 案 系 爭 基 地 與 老 街 溪 臨 接 處 之 既 有 駁 坎 。 雖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與 桃 園 縣 政 府 會 勘 後

認 為 無 資 料 顯 示 該 駁 坎 為 該 等 機 關 所 興 建 ， 辯 稱 非 屬 公 有 公 共 設 施 云 云 。 惟 查 ， 依

前 揭 大 法 官 解 釋 第 四 ○ ○ 號 意 旨 及 法 務 部 七 十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律 字 第 三 五 六 七 號

函 認 為 公 有 並 非 專 指 國 家 或 其 他 公 法 人 所 有 ， 凡 公 共 設 施 由 國 家 或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，

事 實 上 處 於 管 理 或 使 用 ， 即 為 公 有 公 共 設 施 ， 我 國 及 德 日 學 者 通 說 亦 同 此 見 （ 廖 義

男 國 家 賠 償 法 增 訂 二 版 頁 七 十 三 ） ， 故 本 案 系 爭 既 有 駁 坎 經 提 供 公 用 係 屬 公 有 公 共

設 施 殆 無 疑 問 ， 主 管 機 關 未 依 水 利 法 暨 台 灣 省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善 盡 維 護 及 管 理 之 責 ，

核 有 違 失 。  

( 七 ) 綜 上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依 法 應 負 縣 管 河 川 檢 查 與 養 護 之 責 ， 本 案 河 川 區 段 處 ， 僅 設 有 既

有 系 爭 駁 坎 一 項 公 用 河 防 建 造 物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防 汛 期 後 經 告

知 該 既 有 駁 坎 業 已 出 現 破 壞 之 情 況 下 ， 猶 未 依 法 執 行 修 復 ， 顯 有 公 務 員 怠 於 執 行 職

務 及 未 善 盡 維 護 暨 管 理 公 物 之 違 失 。  

四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及 中 壢 市 公 所 未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， 妥 善 協 助 本 案 受 災 民 眾 後

續 安 置 及 重 建 事 宜 ， 顯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家 為 謀 社 會 福 利 ，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。 人 民 之

老 弱 殘 廢 ， 無 力 生 活 ， 及 受 非 常 災 害 ， 國 家 應 予 適 當 之 扶 助 與 救 濟 。 」 同 法 增 修 條

文 第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家 應 重 視 社 會 救 助 （ 中 略 ） 等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， 對 於 社 會 救 助 （ 中

略 ） 等 救 濟 性 支 出 應 優 先 編 列 。 」 次 按 災 害 防 救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四 條 、 第 三 十 六 條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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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十 七 條 、 第 四 十 四 條 、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為 健 全 災 害 防 救 體 制 ， 強 化 災 害 防 救

功 能 ， 以 確 保 人 民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財 產 之 安 全 及 國 土 之 保 全 ，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： 在 中 央

為 內 政 部 、 在 縣 （ 市 ） 為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。 各 級 政 府 、 相 關 公 共 事 業 應 依 法 令 及 災 害

防 救 計 畫 ， 實 施 災 後 復 原 重 建 ， 並 鼓 勵 民 間 團 體 及 企 業 協 助 辦 理 。 為 執 行 災 後 復 原

重 建 ， 各 級 政 府 得 由 各 機 關 調 派 人 員 組 成 任 務 編 組 之 重 建 推 動 委 員 會 ； 其 組 織 規 程

由 各 級 政 府 定 之 。 重 建 推 動 委 員 會 於 災 後 復 原 重 建 全 部 完 成 後 ， 始 解 散 之 。 行 政 院

災 害 防 救 委 員 會 應 儘 速 協 調 金 融 機 構 ， 尌 災 區 民 眾 所 需 重 建 資 金 ， 予 以 低 利 貸 款 。

前 項 貸 款 金 額 、 利 息 補 貼 額 度 及 作 業 程 序 應 由 行 政 院 災 害 防 救 委 員 會 定 之 ， 利 息 補

貼 額 度 由 各 級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執 行 之 ， 補 貼 範 圍 應 斟 酌 民 眾 受 災 程 度 及 自 行 重 建 能

力 。 行 政 院 災 害 防 救 委 員 會 應 於 災 害 發 生 後 之 當 年 度 或 下 年 度 稅 捐 開 徵 前 ， 依 本 法

訂 定 災 害 之 稅 捐 減 免 或 緩 徵 。 民 間 捐 助 救 災 之 款 項 ， 由 政 府 統 籌 處 理 救 災 事 宜 者 ，

政 府 應 尊 重 捐 助 者 之 意 見 ， 專 款 專 用 ， 提 供 與 災 民 救 助 直 接 有 關 之 事 項 ， 不 得 挪 為

替 代 行 政 事 務 或 業 務 之 費 用 ， 並 應 公 布 支 用 細 目 。 故 各 級 政 府 對 於 災 害 發 生 應 盡 力

恢 復 重 建 並 辦 理 後 續 安 置 事 宜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為 九 十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納 莉 風 災 ， 雖 依 桃 園 縣 政 府 災 害 救 助 金 核 發

標 準 第 四 條 、 第 七 條 規 定 核 發 災 害 救 助 金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日 撥 付 各 鄉 鎮 市 公 所 共

計 八 百 萬 元 ， 另 發 給 因 受 災 致 其 房 屋 不 堪 居 住 者 特 別 慰 問 金 每 戶 新 台 幣 十 萬 元 。 惟

安 置 及 復 原 重 建 情 形 迄 至 本 年 （ 九 十 一 年 ）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據 桃 園 縣 政 府 查 復 稱 ， 本



 一 二  

案 二 十 戶 全 倒 戶 目 前 一 戶 去 向 不 明 ， 八 戶 遷 居 於 其 別 處 自 有 房 屋 ， 八 戶 另 於 他 處 租

屋 ， 三 戶 寄 住 於 相 關 親 屬 家 中 。 顯 見 ， 該 府 並 未 切 實 依 法 安 置 ， 致 當 地 居 民 僅 能 利

用 其 自 有 住 屋 居 住 ， 且 本 案 係 肇 因 於 桃 園 縣 政 府 違 法 發 照 ， 致 危 害 人 民 之 生 命 身 體

財 產 ， 亦 未 見 該 府 有 任 何 復 原 重 建 之 規 畫 及 作 為 ， 災 民 哀 哀 上 告 均 漠 視 不 理 ， 顯 有

不 當 。  

( 三 ) 綜 上 ， 桃 園 縣 政 府 及 中 壢 市 公 所 未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， 妥 善 協 助 本 案 受

災 民 眾 後 續 安 置 及 重 建 事 宜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 

綜 上 所 述 ，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水 利 處 （ 現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） 及 桃 園 縣 政 府 對 於 老 街 溪 流 經

本 案 區 段 處 未 妥 善 規 劃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， 亦 未 對 既 有 河 防 建 造 物 切 實 管 理 維 護 以 保 障 臨 側

住 宅 區 安 全 ， 均 有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違 失 。 桃 園 縣 政 府 未 查 證 老 街 溪 河 川 管 制 範 圍 之 公 告

並 會 相 關 水 利 主 管 單 位 即 率 予 核 發 建 築 執 照 且 依 法 該 府 應 負 縣 管 河 川 檢 查 與 養 護 之 責 ，

本 案 河 川 區 段 處 僅 有 系 爭 駁 坎 一 項 公 用 河 防 建 造 物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

防 汛 期 後 經 告 知 該 既 有 駁 坎 業 已 出 現 破 壞 之 情 況 下 ， 猶 未 依 法 執 行 修 復 ， 顯 有 公 務 員 怠

於 執 行 職 務 及 未 盡 管 理 公 物 之 違 失 。 又 該 府 未 依 災 害 防 救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， 妥 善 協 助

本 案 受 災 民 眾 後 續 安 置 及 重 建 事 宜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

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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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委 員 ：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  月   日  


